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美术学院，教务办）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合理利用教学资源，

加强对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规范管理，根据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有

关精神及《吉首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吉首大学本科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试行）》特制定本办法。

一、成立本科生转专业领导及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李婷婷、王浓章

相关职责：具体职责为：制定转专业管理办法，确定工作日程，

审批学院工作方案，组织全校性转专业选拔考核，审批学院拟接收学

生名单等。

工作小组：杜修望、陈阳波、刘浩、赵敬敬、赵忠鼎、康颖、各

教研室主任

相关职责：制定本学院转专业计划、接收条件、考核内容、考核

方式等工作方案；接受学生咨询与报名；组织考核以及提出拟接收学

生名单等。并报教务处备案。

二、转专业的基本原则

1、适度控制原则。学生转专业工作应以符合各专业现有办学条

件和保证各专业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适度控制转专业的比例，各专

业转出或接收转入学生的数量控制在该专业该年级学生总数的10%以

内，班级人数偏少的专业接收转专业的比例适当放宽。

2、个人自愿原则。开展学生转专业工作，目的是因材施教，尊



重学生的志向、爱好，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专长，进一步调动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规范有序原则。

4、公正、公平、公开和规范性原则。学生转专业是一项政策性

很强的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规定，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

原则组织转人专业的选拔考核，择优录取。

三、本科生转专业资格

1、全日制本科一、二年级在读学生，身心健康，符合转入专业

（专业方向）对身体条件的要求，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少数学生确有兴趣和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3、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

位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者。

4、经学校组织认定，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转专业更有利于

继续学习者。

5、学生保留学籍或休学期满复学，如下一年级无原所学专业的

对应年级者，可申请转入相近专业。

6、因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并

且符合教育部规定转专业时限的，可优先考虑转专业。

四、学生转专业限制条件

1、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专科二年级（含二年级）以

上。

2、经转学进入我校学习者，或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者。



3、招生录取时确定为定向生或委托培养者。

4、招生录取时有特殊要求或以特殊形式招生录取者（如普通专

科升入本科、单独招生、对口升学的学生等）。

5、文科类、理工类、艺体类学生跨类别转专业者。

6、在校期间考试作弊或因学籍成绩问题予以退学处理者。

7、无正当理由者。

五、转专业管理程序

本次学生转专业的申请、考核和审批工作集中在 6月进行，下学

期开学第一周办理转专业手续。具体工作程序如下：

1、2023 年 6月 19 日-2023 年 6 月 20 日，学院制定相关计划，

报教务处汇总，并向学生公布；

2、2023 年 6月 21 日-2023 年 6 月 26 日，学生提交申请，学院

对申请转出的学生资格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学院内进行公示。经公

示无异议后，学院将同意转出的学生名单及相关申请材料转送转入学

院；

3、2023 年 6月 27 日-2023 年 6 月 29 日，组织已通过转出学院

审核的学生进行考核，择优录取，经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将拟接收学

生名单以及学生填报的《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报送教务处。

六、转专业考核办法

考虑到转专业学生均为大一、二学生，学院主要考核学生基础专

业能力，考核完成后，由拟接收专业教研室主任负责审核评分。

七、其他注意事项



1、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只能转专业一次，二年级学生跨门类转专

业应跟下一级学习；

2、在学校批准转入另一个专业前，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应参加原

专业的学习及其一切活动。无故旷课、旷考或有其他违纪行为者，除

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外，同时取消其转专业资格。

3、经批准进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于批准后的当学期进入新专

业就读。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原进校时编定的学号不变，学生证

等证件应作变更。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已领的教材不再退回学校，

刚进入新专业学习的第一学期的教材原则上由学生自行解决。转入新

专业学习的学生，按转入专业调整宿舍。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如

涉及党、团组织关系的变化，学生本人应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组织关

系转移手续。

美术学院教务办

2023 年 6月 19 日


